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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 

「法治教育交流觀摩」報名簡章 

一、依據：依據教育部 114 年 9 月 11 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142804160 號函，「115 年度補助大專校

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透過經驗分享、交流觀摩之方式，提升參與者法治知能與觀念，進而推動校園的法治

教育，並培養出具備健全人格、民主素養與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事務處 

五、參加對象：全校教職員工生、基隆市大專校院、高中職等學校，學務主管、業務承辦人員及

教師，每校以 2-3 人為原則，共計 80 名。 

六、活動時間：115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10：00～17：20 

七、活動地點： 

（一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行政大樓二樓演講廳 (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) 

（二）法務部調查局 (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) 

八、報名須知： 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請於 115 年 5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報名手續。 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本活動採網路報名，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WvwvhNgYMN7pX8yx7 

 

（三）本校預計於 6 月 15 日(一)以 E-mail 寄發行前通知，報名人員若因故不克出席，請於活動

前 5 日告知主辦單位。 

九、活動行程：請參閱附件一。 

十、聯絡方式：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校安中心 行政組員張華東 

電話：(02)2462-2192 分機 1053   電子信箱：dong621026@mail.ntou.edu.tw 

十一、交通資訊：請參閱附件二。 

本活動備有接駁專車：報名參加人員，統一搭車前往法務部調查局。 

十二、其他：請各校惠予參加研習人員公(差)假，並依規定核實支給差旅費；凡參加人員核發 4

小時研習證明書；另公務人員參加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4 小時。 

十三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修正。 

https://forms.gle/WvwvhNgYMN7pX8yx7
mailto:leemimi313@mail.nto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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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交流觀摩行程表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法治教育交流觀摩行程表 
115年 7月 3日(星期五) 

時間 內容 

10：00至 10：20 
(20分鐘) 報  到 

10：20至 10：25 
(5分鐘) 

主持人： 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鄭學淵學務長致詞 

10：25至 10：30 
(5分鐘) 

合照 

10：30至 12：00 
(90分鐘) 

專題演講： 
 

「洗錢防制與打詐實務案例分享」 
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

蘇佩鈺 檢察官 
 

（含 Q & A） 

12：00至 13：00 
(60分鐘) 

午餐暨各校交流 

13：00至 13：50 
(50分鐘) 海洋大學-法務部調查局(去程) 

14：00至 16：00 
(120分鐘) 

【交流觀摩】  
一、致歡迎詞 
二、觀賞多媒體簡報 
三、參觀反毒陳展館 
四、參觀展抱館 
五、反詐騙宣導 

16：00至 16：30 
(30分鐘) 

意見交流 

16：30至 17：20 
(50分鐘) 法務部調查局-海洋大學(回程) 

17：20 賦  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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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交通資訊  

（一）搭乘國道客運與基隆市公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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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行開車 

 

 

 


